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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梁平区环境保护局
关于印发重庆市梁平区环境噪声举报办理

工作机制的通知
梁平环保发〔2018〕46 号

各乡镇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（街道综合执法办公室），局属

各科室、队、站：

现将《重庆市梁平区环境噪声举报办理工作机制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重庆市梁平区环境保护局

2018 年 8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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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梁平区环境噪声举报办理工作机制

一、梁平区噪声举报受理渠道

（一）拨打电话进行投诉举报。市民群众可以拨打环保投诉

热线 12369或者拨打梁平区环保局投诉电话 53235016对噪声问题

进行投诉举报。

（二）来信投诉举报。市民群众可以通过寄信到梁平区环保

局对噪声问题进行投诉举报。

（三）来访投诉举报。市民群众可以通过现场来访的方式到

梁平区信访办或者梁平区环保局进行投诉举报。

（四）网络举报。市民群众可通过生态环境部的微信公众号、

区长信箱、渝环保信箱、梁平信箱等网络举报方式，直接在网络

上对噪声问题进行举报。

二、梁平区噪声投诉办理及回复

各单位在收到噪声方面的投诉后，将对被投诉举报的噪声类

型进行分类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转办或交办相应单位。梁平区环

保局在接受到属于环保局管理的噪声问题时，在不同的系统上进

行受理，并交由梁平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进行办理及回

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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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业噪声及固定设备噪声类投诉

1.办理时限：转办件规定了时限的按时限办理，来信来访等

投诉件一般在 60天内办理。

2.一般噪声投诉按属地划分由相关镇街工作人员负责办理，

重点噪声投诉由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负责办理，办理人员应及时到

现场调查情况，核实相关环保手续、排污许可证、监测数据等资

料，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，对违法行为按程序立案处罚。

3.办理人就调查处理情况形成书面回复材料，在规定时间内

按照投诉举报来源在相应的系统中回复，并通过市民群众在投诉

举报时留下的联系方式进行回访，告知其查处情况。

（二）夜间工地噪声投诉

1.办理时限：12369 中心及 53235016 热线转办的夜间工地噪

声投诉即办件应立即办理，其他渠道投诉按规定时限内办理。

2.即办件：由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办理，接投诉后立即赶赴

现场处理；对正在违规施工的，应立即取证并制止其施工行为；

处理后应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投诉人、12369 中心。

3.其他件：由梁平区环保局和梁平区建委协同办理，对投诉

强烈的工地，要约谈其负责人（形成约谈纪要），将相关法律要

求宣传到位，督促其守法作业。并将办理结果形成书面回复，并

向投诉人反馈办理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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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梁平区噪声投诉资料存档

群众投诉办理完毕后应结案归档，便于接受监督和考核。归

档的内容主要有：受理情况、办理情况、查处情况、回复情况等

相关证明材料。

四、责任追究

（一）因逾期未回复、反复办理群众不满意等原因被市、区

级考核扣分的，纳入办理人员年度考核。

（二）对投诉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

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及时报纪检组追究责任。

五、其他

此工作机制最终解释权归重庆市梁平区环境保护局。


